
法規名稱：臺北市汽車運輸業停車場設置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7 年 04 月 25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7年 4月 25日臺北市政府（107）府法綜字第 1076001247號令修正發布

全文 16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 1 條

本辦法依停車場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公共運輸處（以下簡稱公運

處）。

第 3 條

本辦法所稱汽車運輸業，指依公路法與相關規定核准設於本市之市區汽車

客運業及計程車客運業。

第 4 條

汽車運輸業之停車場，得設置於本市、新北市、桃園市、基隆市或宜蘭縣

行政轄區內。

第 5 條

汽車運輸業於本市設置停車場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使用之土地，應符合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及相關規定。

二  都市計畫範圍內非供停車場使用之公、私有空地，得依利用空地申請

    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辦法及本辦法規定，向公運處申請設置臨時路外

    停車場；其停車位與車道面積，依本辦法第七條及第八條規定辦理。

三  位於水土保持法及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所劃定之山坡地範圍內者，應

    符合山坡地管理法令等相關規定。

四  涉及建築行為者，應符合建築法相關規定。

第 6 條

汽車運輸業得基於營運管理需要，分設多處停車場或多家汽車運輸業合設



一處停車場。

市區汽車客運業停車場停車位數不得少於其營業車輛數。

計程車客運業停車場停車位數不得少於其營業車輛數八分之一；其不足一

個停車位部分，以一個停車位計算。

計程車客運業之車輛，由其所屬駕駛人自備，以一人一車簽有自備車輛參

與經營制式契約，且經查核與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記載之執業事實相符

，並具有下列文件之一者，得免納入前項營業車輛數計算：

一  加註駕駛人姓名之行車執照。

二  行車執照未加註駕駛人姓名者，應檢具計程車客運業及駕駛人雙方具

    結之切結書，並經本市計程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計程車駕駛員職業

    工會或汽車駕駛員職業工會（以下簡稱公（工）會）認證。

三  購置車輛於尚未繳清貸款期間之貸款證明文件。

前項所定自備車輛參與經營制式契約，得由計程車客運業以經公（工）會

認證並蓋具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核發之圖記及理事長簽章之切結書替代之。

但公（工）會之認證，經公運處查證與事實不符者，該車輛應納入第三項

營業車輛數計算。

第 7 條

市區汽車客運業應於各營運路線之起站或終站設置停車場，其總面積按停

放車輛數計算，每輛不得小於六十六平方公尺；增加車輛時，其總面積應

比例增加。

前項車輛為營運雙節式大客車者，計算停車場總面積時，每輛雙節式大客

車視為兩輛車輛。

第 8 條

計程車客運業設置停車場之停車位及車道面積，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每一停車位長度應在六公尺以上，寬度應在二點五公尺以上。

二  車輛通行車道之面積，不得少於停車場總面積百分之十。



第 9 條

汽車運輸業停車場之出入口，不得臨接下列道路或場所：

一  道路交叉路口、公共汽車招呼站、鐵路平交道十公尺範圍內。但市區

    汽車客運業停車場出入口不受公共汽車招呼站距離之限制。

二  消防車出入口、消防栓五公尺範圍內。

三  學校、醫院、市場等出入口三十公尺範圍內。

四  其他有妨礙交通之道路或場所。

汽車運輸業停車場，供小型車停放者，應臨接寬度六公尺以上之道路；供

大型車停放者，應臨接寬度十公尺以上之道路。但經公運處會同相關主管

機關認定無礙行車及安全者，供小型車停放之停車場，得臨接寬度五公尺

以上之道路；大型車之停車場，得臨接寬度八公尺以上之道路。

前項臨接道路之寬度係指車輛所能行走之路面寬度；其聯通聯外道路者，

應與聯外道路同寬或較寬。

第 10 條

汽車運輸業停車場，應懸掛公司行號名稱標識牌；其地面應有堅固之鋪面

，周圍界址並應設置圍籬。

第 11 條

汽車運輸業停車場之設置，應由申請人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公

運處申請核准：

一  土地所有權狀影本。土地為租用或借用者，應檢附契約書副本，且該

    租用或借用年限不得少於二年。

二  最近三個月內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三  土地複丈成果圖。

四  停車場所位置圖。

五  設置於本市以外之行政轄區者，並應檢附當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同意設置之文件。



原已核准設置汽車運輸業之停車場，其續租或續借，得不受前項第一款二

年之限制。

第一項汽車運輸業停車場之核准設置期間不得逾十年。

第 12 條

汽車運輸業使用其他汽車運輸業經核准設置超過依規定應備之剩餘停車位

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公運處申請核准：

一  使用之合約書或同意書。

二  汽車運輸業雙方之營業執照及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三  停車場原核准設置文件，且其剩餘有效期限至少一年以上。

四  停車場平面關係圖及照片四張。

第 13 條

汽車運輸業於公運處核准籌備期間，經核准設置之停車位不得變更原核准

用途或提供他人使用。

汽車運輸業開始營業後，其已核准設置超過依規定應備之剩餘停車位，得

報經公運處核准提供其他汽車運輸業使用。

汽車運輸業依前條規定使用其他汽車運輸業之停車位者，不得變更原核准

用途或提供他人使用。

第 14 條

第十二條及前條第二項、第三項之其他汽車運輸業，不以第三條所定汽車

運輸業為限。

第 15 條

經核准設置之停車場，公運處應予列管及定期檢查，並得視實際需要實施

不定期檢查。

第 16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